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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 2026 年百项巾帼科创成果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妇联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: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

和全球妇女峰会重要讲话精神,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

届历次全会部署, 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, 持续深化科技

创新巾帼行动, 在 2024 年百项巾帼科创成果基础上, 进一

步展示女科学家突出贡献, 激发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创新活

力,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决定开展 2026 年百项巾帼科创成

果征集工作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 征集范围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妇联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负

责推荐本地区优秀巾帼科创成果, 每单位推荐数量为 3 -5

个, 确保成果质量与代表性。

二、 推荐要求

(一) 成果归属清晰。 推荐的科创成果须为女科学家以

个人名义或以团队负责人名义获得, 确保成果归属清晰、 责

任明确。

(二) 奖 项 资 质 明 确。 推 荐 的 科 创 成 果 须 已 获 得 世 界



级、 国家级或省级的科技奖项, 获奖名称明确具体, 获奖时

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(三) 价值导向突出。 推荐的科创成果须具备创新性、

先进性和实用性, 能够体现本领域技术前沿, 在推动行业发

展、 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或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

用, 优先推荐在基础研究、 应用研究、 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

重大突破或已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果。

三、 材料报送

请各单位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将 《2026 年百项巾帼科

创成果推荐表》 (详见附件) 发送至 kcc@ women． org． cn, 邮

件主题统一命名为 “XX 省 / 自治区 / 直辖市 / 兵团+2026 年百

项巾帼科创成果推荐”。 逾期未报送的, 视为不推荐。

附件: 2026 年百项巾帼科创成果推荐表

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

2026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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